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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经双方理解并同意，《安联航班起飞延误保险条款》条款依本附加条款的约定作以下修改： 

 

 

1.第1条“总则”修改如下： 

 

本保险合同（以下简称为“本合同”）由投保单、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及所附条款，与本合同有关的投保文件、声明、批注、附贴

批单及其他书面文件构成。除另有约定，凡涉及本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购买机票且实际乘坐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含港澳台）境内民航定期航班的乘客可作为本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 

 

2.第2条“保险责任”修改如下： 

 

保险期间内，若被保险人持有效机票以乘客身份乘坐航班时，因自然灾害、恶劣天气、机械故障、被劫持、航空公司的雇员罢工或临

时性抗议活动、恐怖分子行为、航空管制、航空公司超售机票，以及其它非旅客自身原因，遭遇所预定搭乘的航班较预定起飞时间延

误，且延误达到保险单所载明的时间，保险人按本条款约定给付保险金，最高以保险单所载明的为限。 

航班延误的判断标准是航班承运人发布的定期航班时刻表的预定起飞时间和航班实际起飞时间之间的差（以航班承运人实际发布的起

飞时间为准）。 

 

3. 第3条“责任免除”修改如下： 

 

增加： 

5） 被保险人原预定航班被取消或改签导致的延误。 

 

 

除非本附加条款另有约定，保险合同的所有其它约定均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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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联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航班起飞延误保险条款 

 

1.总则 本保险合同（以下简称为“本合同”）由投保单、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及所附条款，与本合同有关的投保文件、

声明、批注、附贴批单及其他书面文件构成。除另有约定，凡涉及本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购买机票且实际乘机的乘客可作为本合同的被保险人。 
 

2.保险责任 保险期间内，若被保险人持有效机票以乘客身份乘坐航班时，因自然灾害、恶劣天气、机械故障、被劫持、航空

公司的雇员罢工或临时性抗议活动、恐怖分子行为、航空管制、航空公司超售机票，以及其它非旅客自身原因，

遭遇所预定搭乘的航班较预定起飞时间延误，且延误达到保险单所载明的时间，保险人按本条款约定给付保险金，

最高以保险单所载明的为限。 

航班延误的判断标准是航班承运人发布的定期航班时刻表的预定起飞时间和航班实际起飞时间之间的差（以航班

承运人实际发布的起飞时间为准）。 

若被保险人原预定航班被取消，导致被保险人须搭乘航班承运人安排的替代航班，则航班延误时间以原预定航班

起飞时间与替代航班实际起飞时间的差为判断标准。 
 

3.责任免除 任何下列情形而导致的损失，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1) 被保险人抵达机场时，已超过原定搭乘航班办理登机的时间； 

2) 被保险人因自身原因而未搭乘预定的航班。 

3) 被保险人原预订航班被取消且航班承运人没有安排替代航班，包括预定起飞时间之前的航班取消和预定起飞

时间之后的航班取消； 

4) 被保险人预订机票时，已获知可能导致其预定搭乘的航班延误的情况或条件，包括但不限于任何罢工或其它

工人抗议活动、任何自然灾害和恶劣天气、旅行目的地突发传染病、或军事演习。 
 

4.保险期间 航班延误保险的保险期间由保险人和投保人协商确定，以保险单载明的起讫时间为准。 
 

5.保险金额和保险费 保险金额是保险人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由投保人、保险人双方约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投保人应

该按照合同约定向保险人交纳保险费。 
 

6. 保险人义务 保险人认为被保险人提供的索赔资料不完整的，应当及时一次性通知被保险人补充提供。对属于保险责任的，保

险人应在收到索赔资料十日内履行赔偿保险金义务。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保险人应当自收到索赔资料并作出核

定之日起三日内向被保险人发出拒绝赔偿保险金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7. 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 除另有约定外，投保人应在本合同成立时交清保险费。保险费未交清前，本合同不生效，对保险费交清前发生的

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 

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应及时联系保险人，提供必要的索赔资料。 
 

8.保险金申请 保险金申请人向保险人申请给付保险金时，应提交以下材料。保险金申请人因特殊原因不能提供以下材料的，应

提供其他合法有效的材料。保险金申请人未能提供有关材料，导致保险人无法核实该申请的真实性的，保险人对

无法核实部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1）被保险人的航班订座及保险购买记录； 

2）被保险人的户籍证明或身份证明； 

3）被保险人的登机牌或登机证明； 

4）被保险人的银行账户信息。 
 

9.合同解除 本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可以书面形式通知保险人解除合同，但保险人已根据本保险合同约定给付保险金的除

外。 

投保人解除本保险合同时，应提供下列证明文件和资料： 

1）保险合同解除申请书； 

2）保险单原件； 

3）保险费交付凭证； 

4）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身份证明。 
 

10. 争议处理和法律适用 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保险单载明的仲裁机构仲裁；保险单未载明仲



裁机构且争议发生后未达成仲裁协议的，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与本保险合同有关的以及履行本保险合同产生的

一切争议处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 

11.释义 

11.1航班 

 

 

 

 

11.2恐怖分子行为 

 

指领有当地政府主管部分依法颁发的公共交通营运执照，以收费方式合法载客的以下交通工具： 

1） 经营固定航班的航空公司经营的来往商业客运机场的定翼飞机； 

2） 航空公司所经营的且往来商业客运机场之间或有营运执照的直升机站之间营运的直升飞机。 

另政府、企业及私人包机不在公共交通工具定义之内。 

 

指声称或未声称其以取得经济、种族、民族主义的、政治、人种或宗教利益为目的，无论是否宣布该利益，而对

任何自然人，财产或政府实施的任何实际或威胁使用武力或暴力直接造成或导致其损害、伤害、危害或破坏，或

危及人类生命或财产的行为。抢劫或其他主要为私人利益的犯罪行为，或任何主要起因于受害者与加害者之间先

前的私人关系的犯罪行为应不被视为恐怖行为。恐怖分子行为应包括任何由当地国家政府证实或认定为恐怖分子

行为的任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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